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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號
承辦單位：藥政科
承辦人：楊毓婷
電話：07-7134000#6227
傳真：07-7229974
電子信箱：ytyin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藥字第11534220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(下載連結請參看說明二)1151862033-a1

主旨：函轉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有關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會

銜註銷「人用藥品用於犬貓及非經濟動物之使用管理辦

法」函（如附件），請廣為周知，並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115年4月24日防檢一字第

115186203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註銷函，另置於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網站專區

「首頁＞主題專區＞獸醫師專區＞獸醫師使用人用藥品治

療犬貓及非經濟動物＞壹、法規>「人用藥品用於犬貓及非

經濟動物之使用管理辦法」註銷及過渡期間供藥機制說

明」（網址：https://gov.tw/eie），供各界查閱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、高雄市藥劑生公會、
高雄市新高雄藥劑生公會、高雄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新西藥商業同業公
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